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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所涉事项仲裁结果的进展公告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鹏飞”或“公司”或“被申请人”）近

日收到由北京维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深数码”）代李长军、杨阳

（以下简称“申请人”或“业绩补偿方”）支付的《裁决书》（【2022】中国贸

仲京（深）裁字第 0189 号）部分业绩补偿款，共计 23,000,000.00 元。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业绩补偿方与公司就《关于博韩伟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度及2019

年度业绩的承诺函》涉及业绩补偿款事项的争议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华南分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1

月13日、2022年8月2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号、2022-077

号）。 

2022年12月，公司收到仲裁委员会送达的《裁决书》（【2022】中国贸仲

京（深）裁字第0189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15日披露的相关公

告（公告编号：2022-112号）。 

2023年8月，公司收到业绩补偿方支付《裁决书》（【2022】中国贸仲京（深）

裁字第0189号）部分业绩补偿款，共计6,008,336.00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8月4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号）。 

2023年12月，公司收到业绩补偿方支付《裁决书》（【2022】中国贸仲京

（深）裁字第0189号）部分业绩补偿款，共计14,661,791.14元，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2023年12月1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97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本次仲裁的进展情况 

2024年2月，公司收到李长军与维深数码签署的《代付款协议书》及维深数

码代李长军向公司支付的23,000,000.00元业绩补偿款。上述协议的主要内容如

下： 

1、李长军委托维深数码且维深数码同意代李长军向华鹏飞支付部分业绩补

偿款，具体金额以实际支付额为准； 

2、因代付款形成的李长军与维深数码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任何风险由

双方承担，与华鹏飞无关。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收到业绩补偿款43,670,127.14元，将对公司本期

利润产生积极有利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 

2、《代付款协议书》 

特此公告。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五日 


